
《关于开展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
医药服务考核评价工作的通知
(征求意见稿)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
根据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735

号）、《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

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粤医保规〔2021〕1 号）、《广东省

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<广东省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经办规

程>的通知》（粤医保规〔2022〕10 号）等法律法规文件要求，

为提高定点医疗机构服务协议履约能力，切实保障参保人员的医

保待遇，使参保人员享受到规范、高效、安全的医疗服务，结合

我市工作实际，经广泛征求各方意见，并多轮讨论和修改，最终

形成了《关于开展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医药服务考核评价

工作的通知(征求意见稿)》，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定点医疗机构医药服务考核评价工作(征求意见稿》主要

涉及五部分内容。一是划定考核范围。我市正常运营 1 年以上的

定点医疗机构均纳入考核。二是设置考核指标。包括医保管理机

构与制度、费用结算、医疗服务、收费政策和医药采购、信息系

统、基金监督，共 6 大项指标。根据业务性质不同，个别指标只

考核有开展相应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。三是确定考核等级。考核



等级根据考核得分确定，分为优秀、合格和不合格。四是考核结

果应用。考核结果分别与服务质量保证金退返、医保服务协议续

签、退出机制、信用体系管理挂钩。五是明确职责分工与程序。

按照自评、考评、公布的程序，由市医保中心组织开展落实。按

照辖区管理划分，由市直经办和各县（市、区）分别考核各自管

理的定点医疗机构。

三、相关依据

（一）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735

号）

（二）《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医疗机构医疗保

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粤医保规〔2021〕1 号）

（三）《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<广东省医疗机构医疗

保障定点管理经办规程>的通知》（粤医保规〔2022〕10 号）

（四）《梅州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医疗服务协议书》


